
资产转让风险揭示

本次拍卖标的为位于滨州市邹平市北外环北侧的房地产一宗，其中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邹国用（2014）字第01050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1070㎡，地类（用途）：工业，使用权类型：出让，终止日期:2063年8月19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滨州市房权证邹平县字第019529号，建筑面积为13580.05平方米，混合结构，总层数为3层，按现状整体拍卖。
对上述资产，我公司在此提示风险如下，请竞买人自行把握竞买风险：

（1）关于产权过户税费承担的说明：

标的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产生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登记费、测绘费、评估费等，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税收政策的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法定义务。具体税费金额以税务机关核定为准，竞买人应自行咨询当地税务部门了解详细税费政策。

（2）关于标的瑕疵的详细披露：

本次拍卖标的存在以下瑕疵，竞买人必须充分了解并审慎评估：

第一，土地性质特殊风险。该宗土地属于以租代征土地性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出让建设用地。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政策，该土地需按照吨良田标准持续缴纳土地承包费，具体费用标准、缴纳周期及未来政策调整风险存在不确定性。竞买人需自行与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核实土地承包协议的具体条款、剩余租赁期限、租金调整机制及续租可能性，评估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和成本可控性。

第二，房屋物理状况风险。该房产第二层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火灾事故，火灾可能导致建筑主体结构受损、承重能力下降、消防设施破坏、电路系统老化、墙面地面烟熏污染等物理损伤。尽管火灾后可能进行过修复，但潜在的安全隐患和功能性缺陷仍然存在，可能导致该楼层无法正常投入使用，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加固改造和安全评估。竞买人应在拍卖前聘请专业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第二层及整栋建筑进行结构安全性检测和消防安全评估，准确判断修复成本和使用可行性。

第三，标的占用清场风险。经调查了解，该标的物目前存在被第三方占用或租赁使用的情况，具体占用人身份、占用面积、占用原因、占用期限及占用费用支付情况尚待进一步核实。拍卖成交后，委托方和拍卖人不负责标的的腾空交付工作，完全由买受人自行负责与占用人或承租人协商清场事宜。清场过程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处理、经济补偿谈判、强制执行程序等，存在清场周期长、清场成本高、甚至无法顺利清场的重大风险。买受人需自行承担全部清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协商补偿金、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保管费、看护费等，委托人和拍卖人对清场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配套设施协调风险。由于该标的位于厂区院落内部，并非独立临街物业，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依赖于厂区内部的道路通行、水电供应、大门出入等配套设施。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自行与厂区所有权人、管理方或其他业主协商道路使用权、水电接入权、大门通行权等事宜。厂区管理方可能拒绝配合或提出苛刻条件，导致买受人无法正常进出、无法稳定获得水电供应，严重影响标的的使用价值和经营收益。委托人和拍卖人不负责协调上述配套设施使用事宜，也不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或损失。

（3）关于欠缴费用的承担说明：

经初步核查，该标的可能存在长期欠缴各项税费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承包费、土地使用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保安费等。上述欠缴费用可能数额较大、欠缴时间较长，并可能产生滞纳金、违约金、罚款等额外负担。标的欠缴的全部历史欠费及未来可能产生的追缴费用，无论金额大小、欠缴时间长短，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并负责清缴，竞买人应在竞拍前向相关收费单位查询核实欠费明细，将欠费成本纳入竞拍决策考量。

关于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属物的说明：

委托方仅对本身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土地及建筑物权属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对厂区内任何非证载建筑物的权属状况、合法性、安全性作出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委托方及拍卖人不承担对厂区全部建筑物进行权属调查、界定边界的义务，亦不对竞买人因未履行自行核实义务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除该证载建筑物外，委托方对厂区内其他任何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均不享有所有权，亦不在本次拍卖处置范畴之内。

拍卖成交后，（1）、买受人不得以厂区内存在非证载建筑物、权属边界不清、配套设施使用受限等理由，向委托方或拍卖人主张减少成交价款、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买受人不以任何理由向委托人及拍卖人追索任何责任，自愿承担一切风险；（3）、买受人须自行与相关权利主体协商解决权属争议、设施使用、边界划分等问题，自行承担全部费用和法律风险。

委托人、拍卖人对上述瑕疵或风险不发表任何判断性结论，由竞买人自行作出判断，拍卖人、委托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竞买人声明并承诺：本人已全面了解拍卖标的现状（包括瑕疵），认可本次拍卖会的全部要求，对所拍卖的标的无异议，并承诺按竞买协议及拍卖规则要求办理各项事宜，按标的现状参与竞拍，如果违约，由委托人、拍卖公司按照《拍卖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并承担违约责任。

竞买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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